
清远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城市园林绿

化建设维护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
为巩固国家园林城市成果，促进我市城市绿化事业的发

展，财政拨付我局2020年专项经费中，15万元为城市园林绿

化建设维护专项资金。资金下达后，10万元经费用于委托市

风景园林协会开展2020年度清远市园林式居住区（单位）评

选、协助城市园林绿化普查；另外5万元经费用于日常城市

绿化发展所需的考察、学习等用途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等级和分数。

自评等级优秀，分数为 90 分。

（二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。

1.专项资金支出情况。

专项资金到位金额 15 万元，支出金额 14.999339 万元，

用于 2020 年度园林式居住区评选及相关调研学习。支出率

达标，支出率约为 99.99559%.

2.专项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（1）完成率

为巩固国家园林城市成果，促进我市城市绿化事业的发



展，根据《国家园林城市标准》，我市应开展园林式居住区

（单位）评选以及做好绿化普查、统计等工作。一是为巩固

国家园林城市成果，我局出台了《清远市园林式居住区（单

位）标准及申报评审管理办法》，完成了各居住区所提交材

料的初审及现场考查，市风景园林协会提交了 32 份初审报

告及 1 份专家评审意见。

（2）开展频率

顺利开展了 1 次年度“清远市园林式居住区”评选及 1

次“清远市园林式居住区”复查活动，评得“清远市园林式

居住区”29 个，其中“清远市十佳园林式居住区”10 个。

二是为做好城市园林绿化工作，我局前后外出外市调研学习

2 次，开展及参与座谈会 2 次，到“三连一阳”开展调研督

导 2 次，并印发了《支持“三连一阳”城市园林绿化提升工

作方案》。

（3）提升率

按照《国家园林城市标准》，计划 2020 年新评选园林式

居住区 10 个，最终新评得园林式居住区 10 个，提升率为

100%.

（4）宣传工作完成率

通过开展园林式居住区评选及复查活动，举办“清远市

园林式居住区”授牌活动，激发市民的绿化意识以及爱绿护

绿行动自觉，积极开展全民绿化行动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



决定性作用，推动居住区建设者主动为提升产品价值、增加

项目竞争力而加强居住区绿化规划建设管理整体水平，营造

更美好的人居环境，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国家园林城市创建成

果。

3.简要写明公众满意度调查情况。

为深入了解和科学反映公众对市区公园广场的满意度，

2020 年 12 月，清城区、清新区共抽取了 569 名公众进行了

公园广场满意度调查，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显示，对公园广场

满意度为 97.55%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建议加强财务制度管理，并进一步改善财务管理方法和

完善考评管理体系。


